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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素质类项目加分标准  （2018 级本科生推免加分适用） 
 

类别 加分项目 加分对象 GPA 加分 认定说明 

一、科研成果  

1.1 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 
国家级结题优秀项目 

负责人 0.2 
学院认定，见说明 2。 

第二名 0.1 

1.2 学术论文 

（本专业领域）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

分区 

一区：第一作者 0.4 

学院认定，见说明 3。  
二区：第一作者 0.3 

三区：第一作者 0.1 

四区：第一作者 0.05 

 
 
 
 
 
二、竞赛获奖 

2.1 吉林大学本科学

生学科竞赛体系 

国际生物分子与设计大赛

（BIOMOD）、国际基因工程机

器大赛（iGEM） 

国际金奖 队长/副队长：0.3；队员 1-6：0.2 

学院认定，见说明 4。 

国际银奖 队长/副队长：0.2；队员 1-6：0.1 

国际铜奖 队长/副队长：0.1；队员 1-6：0.05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 

国家级金奖 队长：0.3；队员 1-6：0.2 

国家级银奖 队长：0.2；队员 1-6：0.1 

国家级铜奖 队长：0.1；队员 1-6：0.05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 

国家级特等奖 队长：0.3；队员 1-6：0.2 

国家级一等奖 队长：0.2；队员 1-6：0.1 

国家级二等奖 队长：0.1；队员 1-6：0.05 

国家级三等奖 队长：0.05；队员 1-6：0.02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2021 年及以后） 

国家级特等奖 排名 1：0.2；排名 2-3：0.1 

国家级一等奖 排名 1：0.1；排名 2-3：0.05 

国家级二等奖 排名 1：0.05；排名 2-3：0.02 

国家级三等奖 排名 1：0.01；排名 2-3：0.005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2021 年之前） 

国家级一等奖 排名 1：0.1；排名 2-3：0.05 

国家级二等奖 排名 1：0.05；排名 2-3：0.02 

国家级三等奖 排名 1：0.01；排名 2-3：0.005 

其他竞赛  A 类竞赛 
国家级特等奖 排名 1：0.2；排名 2-3：0.1 

国家级一等奖 排名 1：0.1；排名 2-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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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二等奖 排名 1：0.05；排名 2-3：0.02 

国家级三等奖 排名 1：0.01；排名 2-3：0.005 

B 类竞赛 

国家级特等奖 排名 1-3：0.05 

国家级一等奖 排名 1-3：0.02 

国家级二等奖 排名 1-3：0.005 

C 类竞赛 
 

国家级特等奖 排名 1-3：0.02 

国家级一等奖 排名 1-3：0.005 

2.2 吉林大学本科学

生体育竞赛体系（高

水平运动员、体育学

院运动训练专业学

生）（最高 1.0GPA） 

中国大学生体协专项锦标赛或

联赛 
单项前三名  体育学院认定加分

（最高 1.0GPA） 
政治思想素质优秀、

于所在专项高水平运

动队伍中具有一定的

号召力和示范影响

力、运动竞技能力和

竞技寿命能够胜任研

究生阶段的高水平运

动竞赛需要和队伍示

范要求。 

集体项目前十六名  

吉林省学生体育协会组织的专

项锦标赛或联赛 
冠军 

 

2.3 吉林大学本科学

生艺术竞赛体系（最

高 0.4GPA） 

代表学校参加经认证的国家或

省级专业类大赛 
大学生艺术团骨干

成员 

 
团委认定加分（最高

0.4GPA） 

三、入伍服兵役 
3.1 入伍服兵役退役

服学 

退役复学 最高 0.2GPA  
党委学生工作部、党

委武装部认定加分 
优秀义务兵 最高 0.4GPA  

三等功以上 直接获得推免资格  

四、志愿服务 4.1 志愿服务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国家

级)金奖 

负责人  

团委认定加分（最高

0.2）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国家

级)银奖 

负责人  

第二名  

第三名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省级)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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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奖 第二名  

社会工作（思想政治志愿服务） 
思想政治志愿服务

骨干成员 
 党委学生工作部认定

加分（最高 0.4GPA） 

五、国际组织实习 5.1 国际组织实习 
国际组织实习（实习的国际组织

认定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布的主要国际组织名录为准） 
最高 0.2GPA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 
服务中心认定加分 

 
生命科学学院推免工作小组根据参考吉林大学本科生素质类项目加分指导意见，结合我院具体情况，制定本学院 2018 级本科生推免综

合素质类项目加分标准，并说明如下： 

说明 1：五大类别，同类成果中不可累计加分，取代表作的最高加分计入推免综合素质加分；类别间允许累加，但累积加分最高不超过

0.4GPA。 

说明 2：学生在五大类别中分别选择最高加分项目进行申请，由学院进行认定；成果截止时间均为推免评定当年的 8 月 31 日；加分后综合

排名相同的学生，按学业成绩高低排名。 

说明 3： 

（1）国家级结题优秀项目执行期间中间换人不加分。申请加分时需要提供项目申请书、结题鉴定书、结题报告以及发表的论文、授权专利

等佐证成果。 

（2）1.1 和 1.2 属同类成果，两项之间不可累加。 

（3）如国家级结题优秀项目与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创新创业大赛为同一项目（内容相同），可自愿选取其中一项计入加分，不重复累

计。 

说明 4： 

（1）学术论文第一单位需标注为“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申请加分学生为该论文的唯一第一作者。 

（2）论文按发表当年或成果认定当年的分区取高值计算。 

（3）论文应可公开检索，申请加分时需要提供可公开检索文章证明；申请人进行现场答辩，经专家认定后方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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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5： 

（1）学科竞赛项目及分类以吉林大学教务处公开的最新版本《吉林大学本科学生学科竞赛体系》为准，非该竞赛体系规定的竞赛项目不予

认定。 

（2）学科竞赛获奖排名由相应学科竞赛负责人（依据教务处备案）进行审核认定，竞赛成绩结束后立即交学院教务科备案。 

（3）学科竞赛中间换人不加分。学生在 2.1 项内应选加分最高的 1 个竞赛，2.1 项内不可累计。2.1、2.2、2.3 属同类成果，不可累计。竞赛

加分项目进行申请加分时需要提供项目书、获奖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说明 6：本标准中 1.1、1.2、2.1 项的具体解释权在生命科学学院推免工作小组。 

 


